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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福建恒生大药房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实施业

绩补偿情况的核查意见 

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兴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漱玉

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漱玉平民”或“公司”）的持续督导

机构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——保荐业务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

关规定，对福建恒生大药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恒生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

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交易事项概述 

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召开总裁办公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拟购买恒

生大药房 34.5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收购莆田市荔城区仁诚康商业合伙企业 

(有限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莆田仁诚康”或“乙方”）持有的标的公司 34.5%股权。

公司与福建恒生原股东莆田仁诚康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根据审计和评估报

告，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，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作价为 4,830.00 万元，同时莆田

仁诚康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业绩承诺。 

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总裁办公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拟购买

恒生大药房 25.5%股权的议案》，收购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福

建恒生 25.5%的股权。根据审计和评估报告，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《股权

转让协议》，本次股权转让款为 3,200 万元。 

上述收购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公司现持有福建恒生 60%股权。根

据相关法律法规，本次收购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资产重组，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。 



 

2 

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 

2023 年 4 月 20 日，公司与福建恒生原股东莆田仁诚康（乙方）、郑琼（丙

方）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，乙方拟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34.5%的股

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公司，同时乙方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业绩承诺。 

莆田市荔城区仁诚康商业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于 2024 年 1 月 3 日更名为北

京仁诚康商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后因北京仁诚康商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合伙人意愿，决定退出对标的公司投资，故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将其持有标的公

司剩余 14.5%的股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烟台龙口同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。 

2024 年 1 月，公司与北京仁诚康商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乙方）、郑琼

（丙方）、烟台龙口同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丁方）签署《补充协议》，约定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的业绩承诺方由北京仁诚康商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乙方）变

更为烟台龙口同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丁方），乙方应承担的经营业绩承诺目标

未完成的补偿义务转移至丁方。 

如业绩承诺方未能完成经营业绩承诺目标的，则公司有权调减应支付乙方的

股权转让价款并要求丁方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予以返还，同时，公司有权优先以当

年及以后年度标的公司分红中丁方应分红款项折抵。郑琼（丙方）对本协议约定

的丁方的业绩承诺以及股权转让价款的返还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一）业绩承诺期 

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以下简称“承诺期”）。其中：第

一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；第二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承诺目标 

年合规净利润额承诺目标：（第一年年合规净利润额+第二年年合规净利润

额）÷2≥700 万元。 

其中每年的数据的核准以公司选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为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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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。 

（三）未达到承诺业绩的补偿条款 

承诺期结束后，若目标公司实际完成的年合规净利润额低于上述承诺目标，

则公司有权直接调减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约定的标的公司 34.5%股权的转让价款，

调减标的公司 34.5%股权的转让价款计算公式为：调减股权转让价款总额=（第

一年年合规净利润额+第二年年合规净利润额）-1400 万元。调减股权转让价款

总额由业绩承诺方补偿。 

三、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

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福建恒生大药房

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

告》（[2025]京会兴专字第 00470007 号），福建恒生 2023 年至 2024 年实现的年

合规净利润额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
第一年 

（2023 年 1 月 1 日至 
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 

第二年 
（2024 年 1 月 1 日至 
2024 年 12 月 31 日） 

年合规净利润额承诺目标 
（第一年年合规净利润额+第二年年合规净利润额）÷2≥【700】万元人

民币。 

实现年合规净利润额 901.46 万元 219.02 万元 

实现年均合规净利润额 560.24 万元 

年均合规净利润额完成率 80.03% 

福建恒生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完成的年均净利润额为 560.24 万元，低于业

绩承诺目标 139.76 万元，完成率为 80.03%。 

四、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

1、该标的于 2024 年切换进入上市公司后，商品调整以及经营需要一定的适

应过程。 

2、药品零售市场竞争持续加剧，市场饱和度显著提升，销售面临市场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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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政策、药品集采、限价政策等政策影响进一步挤压利润空间。 

3、门诊统筹等医改政策导致药店客流量下降，重点盈利品类（保健品、中

药饮片）销售下滑。 

4、切换并表后，在两年承诺期内，有一定的物流仓储成本以及日常运营维

护费用，对业绩造成一定影响。2025 年福建恒生设立商品委员会，并逐步完成

统一建仓、统一采购及仓仓合并等一系列措施，将有效节省物流成本及日常运营

维护费用。 

因此，在业绩承诺期内，福建恒生短期内未能及时适应市场变化，收入规模、

盈利情况持续下降，业绩不及预期。 

五、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

鉴于业绩承诺人未实现承诺期的业绩承诺，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和《补充

协议》约定，烟台龙口同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应对公司履行补偿义务，补偿金额

为 279.53 万元，郑琼承担连带责任。公司已将业绩补偿具体金额告知补偿义务

人，并将督促其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补偿。 

公司将会严格遵循相关监管规定，后续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六、公司履行的审批程序 

2025 年 4 月 27 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福建恒

生大药房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实施业绩补偿的议案》。 

七、东兴证券对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

保荐机构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流，查阅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《补

充协议》及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，并核

对年审会计师合并试算平衡表中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，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

况进行了核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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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和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，福建恒生业绩实现金额未完成业绩承诺，触

发了业绩补偿条款，相关补偿义务人需要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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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恒生大药房有限公司业

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实施业绩补偿情况的核查意见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周波兴                  胡杰畏 

 

 

 

 

 

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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